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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厦门科技补贴项目申报，厦门双软认证申报，厦门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根据《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厦门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补资金实施细则》、《
厦门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补资金实施细则补充通知》，为做好2019年工业企业技改奖补资金兑现工作
，现将《2019年厦门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奖补资金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各区（火炬）工信、财
政部门遵照执行，认真组织实施；各企业根据指南要求进行申报。

奖励补助

采取事后奖补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技改项目按项目设备投入（不含税，含技术投入，下同）的10%
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1000万元。同时对较上一年度营收增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技术改造
项目完工投产后再予以设备投入5%的奖励，单家企业每年获得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为衔接原有政策，2017年及以前年度备案（或核准）且未享受过市级技改补助和奖励政策的技改项目，
其2017年的设备投入可按上述政策申报技改奖补资金。

（一）单家企业每年获得的技改补助和奖励资金总额不超过企业上一年度税收（不含企业代扣代缴的个
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二）单家企业同一年度最多可申报两个技改补助资金项目，技改奖励资金项目在技改补助资金项目中
一并申报、审核、兑现；技改奖励资金属兑现性奖励资金，可与技改补助资金叠加享受。

（三）企业不得将已获得市级以上各类财政资金支持项目，重复申报技改补助资金，但可申报技改奖励
资金；企业不得将已获过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包括内容相近或相同的项目）或同一设备原始凭证
，重复申报技改奖补资金。



支持方向

（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订）》中的鼓励类和允许类项目；

（二）《福建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指导目录》（闽经信投资〔2017〕70号）中的投资导向项目；

重点支持工业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生产设施、生产工艺条件、生产环境
等进行改造提升，促进企业产品结构升级、主导产品及关键配套件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升级的技改投资
项目。重点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柔性化等升级改造，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产能扩张
，以及工业强基、绿色制造、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方向。

1. 应用先进制造系统、智能制造设备及大型成套技术装备，提高企业装备技术水平，扩大先进产能，提
高产品质量档次、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产品附加值及促进安全生产；

2. 应用精益制造，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一致性；

3. 应用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节材技术和工艺，改造和淘汰落后、高耗能设备，促进节能减排、减污
增效；

4. 应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工业软件、IC设计
，开发基于开放标准的嵌入式软件和应用软件），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申报条件

（一）技改奖补资金申报企业及项目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在厦门市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企业；

2. 企业实施的技改项目在厦门市辖区范围内，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省、市技改投资方向，并已在投
资主管部门完成备案（或核准）；

3. 申报项目在2018年备案（或核准）的，其2018年度建设期内已付款设备购置发票金额不低于100万元。

4. 为衔接原有政策，2017年及以前年度备案（或核准）且未享受过市级技改补助和奖励政策的技改项目
，其2017年至2018年备案（或核准）建设期内已付款设备购置发票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且2017、2018年
度分别不低于100万元。

5. 企业不属于厦门市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平台和厦门市信用管理平台披露的联合惩戒对象，且企业法
定代表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企业和法定代表人名单通过公安机关扫黑办背景审核；

6. 市委、市政府另有规定以及已实行“一企一策”的项目不予申报。

（二）申报技改奖励资金项目的企业及项目还应满足：

1. 申报项目已完工投产；

2. 企业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统计部门认定口径为依据；

3.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较上一年度有增长，企业营业收入以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100000表）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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